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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02民初5831号
陈建忠：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分公司与被告陈建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
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3512号

施茂生、吕国良：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永建建筑机械租赁站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4月30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803号

杭州非唛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吕
品与被告杭州非唛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授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7709号

郭锋：本院受理原告易善明诉被告郭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04月20日09时00分在
本院第 3 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8666号

杨忠：本院受理原告李见中诉被告杨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04月21日14时00分在
本院第 3 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9463号

浙江华夏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健诉被告
浙江华夏置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04月
21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3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8107号

郑卫明、蔡卫明：本院受理原告崔少华诉被告郑卫
明、蔡卫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04月20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3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7821号

俞小明：本院受理原告诉被告俞小明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
定于2020年4月17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9429号

蔡卫明：本院受理原告江青正诉被告蔡卫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
2020年4月20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2月20日10时起至2

月 21 日 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建隆 358”船，船舶类型：干货船，

船籍港：舟山，船长52.66米，型宽10.5米，型
深3.6米，总吨：582，净吨：326，主机种类：内
燃机，数目：2，功率：440千瓦，推进器：螺旋
桨，数目：2，建造船厂：台州市椒江顺风造
船厂，造船地点：台州，建造完工日期：2005
年7月28日，船体材料：钢质。现停泊于福
建 省 蒲 田 市 湄 洲 岛 。 承 办 法 官 ：
0580-2323357（王）。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

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
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82-2323358（黄）。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

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

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

易试验区海事法庭，舟山市定海区临城新
区定沈路305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陈）。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20年1月19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2月20日10时起至2

月 21 日 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建隆 168”船，船舶类型：干货船，

船籍港：舟山，船长52.84米，型宽10.5米，型
深 4 米，总吨：666，净吨：372，主机种类：内
燃机，数目：2，功率：510千瓦，推进器：螺旋
桨，数目：2，建造船厂：台州市椒江顺风造船
厂，造船地点：台州，建造完工日期：2006年
3月6日，船体材料：钢质。现停泊于福建省
蒲田市湄洲岛。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
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

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
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82-2323358（黄）。
承办法官：0580-2323357（王）。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

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

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海事法庭，舟山市定海区临城新区定
沈路305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陈）。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20年1月19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
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9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联系人：蔡先生 联系电话：15158118386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10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务人名称

宁波银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余额

19,146,438.01

19,146,438.01

利息

2,507,006.78

2,507,006.78

费用金额

113,697.00

113,697.00

本息费合计

21,767,141.79

21,767,141.79

担保人

抵押人：慈溪市吉恒置业有限公司；保证人：慈溪市吉恒置业有限公司、浙江银晨集团有限公司、宁波银晨置业有限公司、郑嘉丰、邵芝儿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盈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盈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盈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盈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相关各方。
宁波盈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盈益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
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盈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0年1月1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2月2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盈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人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
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国家高新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国家高新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美程精密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天邦实达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禹诺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科光机电有限公司

宁波神鸽舞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飞翔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高润汽车泵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洛兹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洛兹制衣实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2月23日）

借款合同编号

1230-2013-10-74、1230-2013-10-78、1230-2014-10-52、1230-2014-10-56、
1230-2014-10-69

建甬余贷2014-242-068、建甬余贷2014-242-058、建甬余贷2014-242-059、建甬余贷
2014-242-060、建甬余贷2014-242-061、建甬余贷2014-242-062、建甬余贷
2014-242-064、建甬余贷2014-242-065、建甬余贷2014-242-049、建甬余贷
2014-242-050、建甬余贷2014-242-047、建甬余贷2014-242-048、建甬余贷
2014-242-037、建甬余贷2014-242-035、建甬余贷2014-242-009、建甬余贷
2014-242-010、建甬余贷2014-242-006、建甬余贷2014-242-004、建甬余贷
2014-242-003、建甬余贷2014-242-066、建甬余贷2014-242-057、建甬余贷
2014-242-063、建甬余SPRZ2014-001

2013-1230-L017、2013-1230-L012

2013-1230-L024

GXBL2013005、9230-2014（高新）-3、9230-2014（高新）-7、9230-2014（高新）-8、
1230-2014（高新）-5、1230-2014（高新）-6、1230-2014（高新）-7、1230-2014（高新）-8

9230-2014（高新）-2、9230-2014（高新）-4、E2014(高新）-2、E2013(高新）-8

C12301013072-1、C12301013072-2

1230201306002、1230201306003、1230201306005

1230201306007、1230201306008、1230201306010

本金（元）

24000000

132294681.72

16999999.99

4598677.78

93389537.54

77915055.7

19950000

115731935.34

45500000

欠息（元）

8319713.08

1788108.5

6243033.48

2038670.56

31654963.87

25899057.64

6463602.56

48516613.69

17020122.49

担保人

包建华；范建江；宁波浙瑞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宝时达车业有限公司；郭建鸿；张雅君；郭子熠；郭子龙；
宁波达源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市劲达电动工具有限公司；余姚
市达舜电动工具厂；宁波天邦实达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金亿合金材料有限公司；王张盛；冯士增

徐放鸣；陈翠英；宁波同力担保有限公司

任辉；李佳蓓；宁波倍泽贸易有限公司；宁波神鸽舞台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宁波中喜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鸿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宁波市飞马物资有限公
司；宁波神鸽舞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飞翔化工有
限公司

浙江新丹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根弟；何金凤；陈小方；张培
娟；王家伙；王明芬；陈杰；宁波高润汽车泵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洛兹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洛兹制衣实业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报于2019年7月30日第9版刊登的《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

告》中第52户信息更证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52

债权行 借款人

浙江永康力士达铝业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余额

19900000

利息

831500

担保人

浙江永康力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
中荣铝业有限公司、胡建、应美红

基准日

2018年8月20日

本报于2019年7月31日第11版刊登的《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永康捷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
告》中第2户信息更证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更正公告

序号

2

债权行 借款人

浙江永康力士达铝业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余额

19900000

利息

831500

担保人

浙江永康力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
中荣铝业有限公司、胡建、应美红

基准日

2018年8月20日

本院将于2020年2月20日10时起至2
月 21 日 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建隆工 58”船（原船名：“东福

26”），船舶类型：工程船，船籍港：舟山（原船
籍港：宁德），船长 40 米，型宽 13.2 米，型深
2.8米，总吨：497，净吨：149，主机种类：内燃
机，数目：2，功率：368千瓦，推进器：螺旋桨，
数目：2，建造船厂：福安市赛岐船舶修造厂，
造船地点：福安，建造完工日期：2005年4月
8日，船体材料：钢质。现停泊于福建省蒲田
市湄洲岛。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
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

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
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82-2323358（黄）。
承办法官：0580-2323357（王）。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

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

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海事法庭，舟山市定海区临城新区定
沈路305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陈）。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20年1月19日

拍卖公告

仲裁公告
张晨：本委受理你诉德通听力科技（杭

州）有限公司支付双倍工资等劳动争议案
（浙杭江干劳人仲案（2019）1248号），因通过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仲裁
决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仲裁决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月19日

更正公告
浙江法制报 2019 年 4 月 8 日第 11 版刊

登的《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高尔集团
有限公司等13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其中
第 4 户抵（质）押物信息应更正为占地面积
16657.97平方米，特此更正。


